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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相关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，杨凌示范区发展改

革局: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收费，维护交易当

事人合法权益，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，根据《陕西省定价目录》

有关规定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定价经营服

务性收费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﹝2019﹞798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现就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陕发改价格〔2023〕235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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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范围和内容

主要指对列入《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》的各类建设工程

提供的勘察设计、施工、装饰装修、监理、代建管理以及与工程

有关的材料设备采购提供进场或网上交易服务。

二、建设工程交易服务收费标准

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由工程项目招标方和中标方各承担

50%，最高收费标准见下表，各地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

适当下浮。

1.施工、装饰装修、与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采购等交易服务

费标准

2.勘察设计、监理、代建管理等交易服务费标准

序号 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价（万元） 定额收费标准（元） 备注

1 400以下（含 400） 3800 1.工程总承包项目、技改等设备

和货物采购的交易服务费标准按照

本标准执行。

2.扶贫惠农、灾后重建等项目免

除由招标单位承担的交易服务费。

2 400-2000（含 2000） 9300

3 2000-4000（含 4000） 20000

4 4000-8000（含 8000） 30000

5 8000-20000（含 20000） 40000

6 20000以上 45000



— 3 —

三、政府集中采购、药品医用耗材采购类项目进场或网上交

易不收取交易服务费。

四、未列入《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》自愿进场或网上交

易的项目，交易服务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五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，各收

费单位应在收费地点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使用税

票，照章纳税。

六、各收费单位要严格按规定收取交易服务费，不得扩大收

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自觉接受价格主管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

门的监督检查。

七、本通知自 2023年 12月 28日起施行，《陕西省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关于明确我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相关服务收费有关事项

序号 建设工程招标项目投资额（万元） 定额收费标准（元）

1 2000以下（含 2000） 2000

2 2000-3000（含 3000） 3000

3 3000-5000（含 5000） 3500

4 5000-8000（含 8000） 4000

5 8000-10000（含 10000） 4500

6 10000以上 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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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陕发改价格〔2021〕2047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12月 26日

抄送：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2月26日印发


